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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酒协[2022] 64 号 

关于举办“2022 年度‘青酌奖’酒类新品” 

评价活动的通知 
 

各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酒业（酿酒）协会、各会员单位： 

品质升级是中国酒业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

必由之路，创新仍然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源动力。酒类行业自身历史

文化沉淀深厚，结合产区生态和品牌属性，不断夯实产品品质，通

过企业参与评比，促进产品品质升级，打造消费者满意、专家认可

的优秀新品是协会设立“青酌奖”的初心，为了继续鼓励酿酒企业

通过产品创新来保持企业活力提升产品品质，并让更多消费者全面

了解中国酒类产品的特点及发展趋势，进一步鼓励酒类企业科研创

新、品类创新、产品升级，因此，中国酒业协会决定举办“2022年

度‘青酌奖’酒类新品”评价活动，现将有关内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资格 

（一）参加评价企业须是中国酒业协会会员单位； 

    （二）参选产品原则上为 2022年度上市的酒类新产品； 

（三）参选产品在酿造工艺、产品特色等方面应有显著创

新； 

（四）参选单位应提供不少于三家的销售该产品的门店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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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店。 

评价实施方案详见“附件一”。 

 

二、申报时间 

    申报时间：2022 年 12 月 19 日—2023 年 03 月 01 日 

    评价时间：2023 年 03 月 23 日 

三、申报方式 

请申报新产品评价单位如实填写申报表（见附件二）。打印

盖章后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至中国酒业协会各分会联系

人。附件可由中国酒业协会官方网站（http://www.cada.cc）

下载或发邮件获取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本次评价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参选单位自愿申报参加 2023 年

3 月 24 日-27 日在四川省泸州市举办的“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酒业

博览会”,期间将举行“2022年度‘青酌奖’酒类新品发布盛典”，

对评价入选的酒类产品进行隆重发布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各酒种申报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（1）白酒产品  

冯晓光：15010987729 

邮  箱：fengxiaoguang@cada.cc 

（2）葡萄酒，果酒，国际蒸馏酒  

张跃东：17602151346    

邮  箱：zhangyuedong@cada.c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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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黄酒产品          

毛  勇：18513933956 

邮  箱：maoyong@cada.cc 

（4）啤酒产品          

尤  贺：18513291015 

邮  箱：youhe@cada.cc 

（5）露酒产品          

刘凯毅：16600300935 

邮  箱：liukaiyi@cada.cc 

 

附件一: 2022年度“青酌奖”酒类新品评价活动实施方案 

附件二: 2022年度“青酌奖”酒类新品参选产品申报表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中国酒业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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